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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范》
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调研情况

1.1 任务来源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范》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于 2022年提出，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年正式批准立项。2023年 1月，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订项目

计划的通知》（京市监发[2023]4号），明确开展《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

规范》（项目编号 20231103）的制定工作，规范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起

草，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1.2 本标准起草单位和人员

起草单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号城市轨道交通

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1.3 调研情况

目前，国内在建及后续建设线路几乎均采用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该系统的市场占有率据不完全统计已占在建及待建项目的 90%左右。

该系统主流设备以轨旁为核心，基于移动闭塞原理，系统设备包括 ATS设

备、轨旁及车载 ATP/ATO设备、联锁设备、DCS设备、维护监测设备等。ATS

设备负责发送列车运行及进路元素控制相关指令，联锁设备负责联锁逻辑运算并

控制室外设备，轨旁 ATP/ATO设备完成列车移动授权计算并将相应控制命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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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列车，车载 ATP/ATO设备负责将自身定位发送给轨旁 ATP/ATO设备，并根据

接收到的移动授权控制列车运行，DCS设备负责各子系统设备间的信息传输，

维护监测设备则是整个信号系统设备的维护监测信息汇聚及处理中心。

现阶段，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开始向互联互通、全自动运行系统

（FAO）、及列车自主运行等方向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互联互通是指装备信号车载设备的列车可以在装备

不同信号厂家轨旁设备的一条或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上无缝互通安全可靠运营。随

着国内首个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重庆市轨道交通环线、五号线、十号线、四号线

信号系统互联互通）的开展，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信号系统的互联互通应用已成为

现实。另外，北京已开通的新机场线、19号线以及在建的 3号线、12号线等线

路也采用互联互通技术要求进行建设。

FAO系统是基于现代计算机、通信、控制和系统集成等技术实现列车运行

全过程自动化的新一代城市轨道交通系统，2008年 7月开通的北京首都机场线，

是国内首条按照全自动运行等级建设的线路。2010年 4月开通的上海 10号线，

于 2014年 8月开始应用有人值守的全自动运行。北京燕房线是首条采用国产自

主化全自动运行技术的线路，于 2016年开通运营；之后南宁、深圳等城市也逐

步开通 FAO系统的线路，北京地铁已开通的大兴机场线、19号线及在建的 3号

线、12号线也采用 FAO系统，同时该制式将在后续线路的建设中继续得到推广。

此外，目前国内仅上海、浙江、山东、河南、重庆等省市编制了有关信号专

业标准，除重庆外其余各地相关标准均为城市轨道交通全专业规范，信号部分内

容细致程度不足。重庆编制的《重庆轨道交通列车控制系统标准》，其信号系统

内容较为细致，但不涉及 GOA3 级和 GOA4 级的相关技术要求，可作为本次标

准制定的参考依据。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必要性：

北京地铁是首都公共交通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与市民日常出行密切相关，目

前北京市地铁日均客流量超过 1000万人次。

北京地铁运营线路众多，已形成运营线网，而信号系统是运营指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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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高密度、大运量的运营负荷下，运营效率也主要依赖于信号系统稳定可靠

的工作。

北京地铁主要采用移动闭塞制式的信号系统，不同厂家的产品在系统架构、

处理机制、功能配置、维护维修等方面存在差异。随着路网规模不断扩大，线网

结构持续优化，网络化运营的需求不断提升，信号系统互联互通、标准统一、需

求统一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因此形成适应北京的统一的信号系统技术标准已十分

必要。

信号系统需要与车辆、通信、站台门、综合监控等多个专业进行接口，协同

实现对列车运行的闭环控制，实现高效有序的行车组织。因此，统一接口技术要

求、提升接口稳定性对于提高运营的可靠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2.2 意义：

本标准通过对信号系统总体要求、功能要求、配置要求、性能要求、接口要

求、验收要求、电磁兼容要求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北京地铁多年运营经验，以实

际运营需求、维护需求为导向，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具有如下意义：

1. 规范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设备功能、构成、性能、接口、验收等，

为系统设计、验收以及运营提供标准依据。

2. 对后续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更新改造和新建项目的建设具有指导

意义。

3. 提高维护人员、运营人员的互通性。

三、主要工作过程

3.1 工作安排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3

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制定《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

范》北京市地方标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组织人员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大纲，明确了参编人员的分工和详细的编

制计划，并要求参编人员严格执行编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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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范》以现行相关标准、规范为基础，依托原

有工作和调研成果，初步形成标准的基本条文。采用专家评审及参与单位征求意

见的方式，修正完善标准内容。

3.2 具体工作

本标准编制工作严格按照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标准化工作规则的要求开展，具

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标准项目下达及工作组成立

2023年 1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

发 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明确了作为地方标准制定《城

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范》项目。

标准计划下达后，在归口单位指导下，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交通

发展研究院、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咨询有限公

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全路通信

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卡斯柯信号

有限公司、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

标准工作组，并明确了工作职责和范围。

2）召开标准启动会

2023年 5 月 12 日，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组织，在通号大厦 A 座 13

层会议室召开了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范》编制启动会，

来自各参编单位的工作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本标准的编制大纲与分工、

下一步工作方案等，要求根据分工及本次会议讨论意见尽快完成初稿的编制。

3）形成初稿

启动会后，各参编单位根据标准编制大纲及分工开展了规范草案的编制工作，

并于 2023年 7月完成。随后在编制组内部开展意见征集工作，并定期召开内部

工作会议，在完成对内部意见的修改后形成本标准的初稿。

在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工作组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相关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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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行了梳理，并对应用于北京地铁的主流信号设备厂家的产品进行了调研、分

析，结合运营公司多年的运营、维护经验及实际需求，对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的总体要求、功能要求、构成要求、性能要求、接口要求、验收要求、电磁兼容

要求等方面进行规定，体现了地方标准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4）初稿专家评审会

2023年 11月 3日，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组织，在北京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 16层会议室召开了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范》初稿专

家评审会。

各参编单位工作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了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等单位

的专家形成专家组，经充分讨论质询，专家组认为初稿内容翔实、深度符合要求，

可作为下阶段工作基础。同时对规范的后续的编制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5）形成征求意见稿

工作组根据初稿专家评审意见开展了对规范初稿的修改工作。同时，为明确

本标准的定位，统筹协调本标准与相关国家、行业、地方、团体标准的关联关系，

工作组还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相关标准及规范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在完成

对初稿的修改后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6）征求意见稿初审会

2024年 6月 28日，由北京市交通委员组织，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514会议

室召开了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初审会。

各参编单位工作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邀请了北京市轨道交通学会、北京

市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城市铁建轨道交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形成专家组，经质询和讨论，专家组认为征求意见稿结构清晰、

逻辑合理、内容完整，编制过程符合规定的程序，基本符合 GB/T 1.1-2020 的要

求以及北京市地方标准管理的有关规定，一致同意通过评审。



6

6）征求意见稿意见征集

7）召开专家论证会

8）召开标准审查会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4.1 编制原则

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1.1—2020要求。

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

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信号系统总体要求、功能、构成、性能指标、与外界

接口及其他方面的统一化，符合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需求。

4.2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与现行的国家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不构成冲突。参考和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

[1] GB/T 12758—2023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2] GB/T 24338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3] GB/T 25119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4] GB/T 25338.1 铁路道岔转辙机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5]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6] GB 5503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规范

[7] TB/T 1528 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

[8] TB/T 2296 铁路信号计轴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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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B/T 2852 轨道电路通用技术条件

[10] TB/T 3074 铁路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技术条件

[11] TB/T 3189 铁路信号计轴应用系统技术条件

[12] TB/T 3202 铁路信号点灯单元

[13] TB/T 3242 LED铁路信号机构通用技术条件

[14] CJ/T 407 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15] CJ/T 543 城市轨道交通计轴设备技术条件

[16] DB11/995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

[17] DB11/T 171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动态验收技术规范

[18] DB11/T 2009.1—2022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无线通信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总体要求

[19] T/CAMET 04010 城市轨道交通 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CBTC）互联互通系统规范

[20] T/CAMET 04011 城市轨道交通 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CBTC）互联互通接口规范

[21] T/CAMET 04018 城市轨道交通 CBTC信号系统规范

[22] T/CAMET 04017 城市轨道交通 全自动运行系统规范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1、本标准适用于列车运行自动化等级 GOA2～GOA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具体条款先描述 GOA2级信号系统要求，GOA3/4级信号系统的相关要求在其后

单独描述。

2、本标准充分考虑实际运营需求、维护需求，部分条款结合运营线路故障

或隐患处理经验编制，主要条款如下表所示：

序号 线别 日期 故障事件 故障原因 本标准对应条款

1 10号
线

2024.1.28

西局站及六里桥站部分

区段棕光带、计轴编号

闪红，列车在经过上述

区段时无移动授权，泥

洼—六里桥区间下行按

进路闭塞方式行车，导

致停运 3列、5分钟以上

晚点 3列、2分钟以上晚

计轴机柜内闭塞

信息板故障，导

致计轴主机宕

机。

5.1.5 ATP、ATO、
ATS、CI、DCS 等子

系统和电源设备应

具有完备的冗余机

制，单一板卡、网络

设备、车载测速及定

位设备等单点故障

不应导致列车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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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6列、中途清客 1列、

加开临客 6列、调表 15
个。

运行。

2 8号线 2024.5.3

珠市口—天桥区间上下

行列车降级，按进路闭

塞法行车，前门—珠市

口站、天桥—永定门外

站上下行采用确认方式

行车，导致停运 12列、

5分钟以上晚点 34列、2
分钟以上晚点 3列、中

途清客 1列、加开临客 2
列。

传输节点设备电

源模块故障，设

备断电重启，与

邻站通信中断。

3 昌平线 2021.2.7

朱辛庄—沙河高教园区

间上下行列车均无法收

到推荐速度，在前方车

站出站升级恢复，导致

停运 6列、5分钟以上晚

点 4列、2分钟以上晚点

13列、加开临客 1列、

调表 26个。

联锁双系自动切

换过程中 B机采

集信息延迟，引

发 ZC启动安全

保护机制，使联

锁区内全部列车

无移动授权。

5.1.6 冗余配置的信

号系统设备，单套设

备故障以及双系切

换过程均不应影响

系统的正常运行。

4 昌平线 2023.12.14 列车追尾受损，多人受

伤。

在雨雪天气下车

轮打滑造成。

6.1.2.5 应具备接收

列车空转或防滑信

息并提示设置湿轨

模式的功能。

6.1.5.4 应具备列车

空转或防滑报警功

能。

6.1.5.5 应具备湿轨

模式列车相关信息

的显示功能。

6.1.7.2 d）当持续接

收列车空转或防滑

信息时提示退出

FAM模式；

6.2.8.8 应具备执行

ATS湿轨模式的功

能，限制列车运行速

度、降低牵引力、降

低制动力等。

5 10号
线

2023.3.13 网络数据阻塞，导致全

线所有列车降级。

骨干网发生网络

风暴。

6.4.9 由信号系统自

行构建的 DCS 子系

统还应符合如下要

求：

a)应具备有线及无

线网络信息传输、网

络管理、网络安全防

护功能，并具备自诊

断能力；

b)网络管理设备应



9

实现网络的维护和

配置功能；

c)应通过图形化系

统监控工具实现对

网络设备的有效管

理，包括故障管理、

网络性能监督、配置

管理、安全管理、拓

扑管理、日志管理

等；

6 10号
线

2012.8.19

双井站、劲松站部分计

轴区段紫光带，劲松站

部分计轴编号闪红，劲

松站全部道岔无法操

动，影响运营约 90分钟。

计轴设备故障。
6.8.4.2 宜采用直接

复位方式。

7 昌平线 2022.10.11

列车连续丢失两个应答

器导致定位丢失，触发

紧急制动并降级运行，

沙河高教园—清河区间

按进路闭塞法运行，导

致停运 3列，2分钟以上

晚点 1列，加开临客 1
列，调表 9个。

车载 BTM 系统

故障。

7.2.3定位设备应采

用头尾冗余配置方

式；

8 10号
线

2014.10.6

巴沟站至苏州街站、惠

新西街南口站设备脱

机，各次列车均无移动

授权，按电话闭寨法行

车，故障影响超过 2小
时，导致停运 29列，5
分钟以上晚点 43列，中

途清客折返 10列，调表

60个。

安贞门站 UPS
故导致信号设备

供电中断。
7.6.1.2 控制中心、

车辆基地及正线设

备集中站的电源设

备应采用双 UPS、
双母线设计。

9 7号线 2024.3.16

虎坊桥站信号设备故

障，导致列车无移动授

权，广安门内—珠市口

区间按电话闭塞行车，

桥湾—珠市口区间、广

安门内—达官营区间采

取确认方式行车。

UPS电源板故障

导致无电源输

出，后端所有信

号设备失电。

10 亦庄线 2022.7.28

同济南路站 1#、4#道岔

无反位表示，导致停运 8
列、加开临客 6列、调

表 10个。

降雨造成转辙机

外锁闭的锁钩与

锁闭铁之间的摩

擦力增大，引发

故障。

7.6.3.2 锁闭方式应

与道岔相匹配，最高

运行速度 120km/h
及以下的线路宜采

用内锁闭方式转辙

机。

11 6号线 2021.1.29

AM模式列车在苹果园

站未对标停车，保护区

段延时解锁 231秒，导

致晚点 2分钟以上 4列。

保护区段存在道

岔，延时解锁时

间较长。

7.6.4.3 正常运营方

向出站外方轨道区

段的设置应满足列

车正常进站需要，对

于出站外方设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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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的车站，应优先设

置无岔区段。

12 10号
线

2022.10.20

大红门站 P03道岔状态

闪烁，采用钩锁器锁至

定位，按确认方式行车，

导致停运 9列、5分钟以

上晚点 25列、2分钟以

上晚点 4列、清客回段 6
列、中途清客折返 5列、

加开临客 8列、调表 52
个。

P03道岔上方洞

体结构漏水造成

转辙机内部电路

漏电短路，导致

道岔控制板启动

保护功能，切断

道岔表示。

8.7.3 转辙机外壳防

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4；无维护密封型

转辙机外壳防护等

级应不低于 IP67。

其余结合运营需求提出的条款主要包括：

(1) 6.1.2.2 临时限速指令的设置应支持采用输入公里标及区段编号的方式。

(2) 6.1.2.3 与安全相关操作指令的设置应采用“二次确认”方式。

(3) 6.1.4.5 扣车指令的优先级应高于跳停指令，在已设置扣车的情况下设置

跳停应无效；在已设置跳停的情况下应能设置扣车，且扣车指令设置成

功后跳停指令应自动终止。

(4) 6.1.5.3 应具备预先通知车辆基地列车出库功能。在一定时间内（可配置）

如列车未按计划从库线发车应报警。

(5) 6.1.6.1 应具备通过与其他系统接口实现运行图自动导入功能。

(6) 6.2.5.3 在正线站台正向发车端、停车线及折返线正常运营方向发车端宜

具备列车快速定位功能。

(7) 6.2.8.5 列车进站停稳前，车载 ATP应禁止提示开口确认功能。

(8) 6.2.8.6 不应因站台屏蔽门正常的开门操作对已停站列车施加紧急制动。

(9) 6.2.8.7 在连续式控制级别下，不应因计轴设备故障影响列车运行。

(10)6.2.8.11 应具备与车辆 TCMS接口信息记录功能。

(11) 6.3.12 应具备联锁上电解锁提示功能。

(12)6.4.2 冗余网络应实现无扰切换，切换时不应导致通信中断或信息丢失。

(13)6.4.9 c）应通过图形化系统监控工具实现对网络设备的有效管理，包括

故障管理、网络性能监督、配置管理、安全管理、拓扑管理、日志管理

等；

(14)6.8.3.2 为减少故障点，不宜在转辙机内部设置插接器。

(15)7.4.6 轨旁无线接入设备的网卡、电源板、信源等器件均应双网冗余配置。

(16)8.2.1 行车间隔不大于 2分钟的线路，其点式控制级的行车间隔应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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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行车间隔大于 2分钟的线路，其点式控制级的行车间隔应不大

于 4分钟。

(17)9.3.5 与广播系统接口 9.3.5.3 接口输出信息应包括列车计划到站及发车

时间、列车接近、到达、离站、目的地、终到站、扣车、跳停、回车辆

基地、列车到站时间预报、末班车、空车等信息；接口输入信息应为确

认信息。

(18)9.3.6 与 PIS系统接口 9.3.6.3 接口输出信息应包括列车计划到站及发车

时间、后续 4趟列车的接近、到达、离站、目的地、终到站、跳停、到

站时间预报、末班车等信息；接口输入信息应为确认信息。

(19)9.3.10.3 接口控制指令信息宜采用脉冲信号，脉宽应不小于 1.5s。

3、关于设备冗余配置的要求，本标准相关条款如下：

(1) 5.1.5 ATP、ATO、ATS、CI、DCS等子系统和电源设备应具有完备的冗

余机制，单一板卡、网络设备、车载测速及定位设备等单点故障不应导

致列车降级运行。

(2) 5.1.6 冗余配置的信号系统设备，单套设备故障以及双系切换过程均不应

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3) 6.4.2 冗余网络应实现无扰切换，切换时不应导致通信中断或信息丢失。

(4) 7.1.1 控制中心 ATS应用服务器、ATS数据库服务器应采用双机热备冗

余配置方式。

(5) 7.1.2 GOA2级线路备用控制中心 ATS应用服务器、ATS数据库服务器可

采用单机配置方式；GOA3/GOA4级线路备用控制中心 ATS应用服务器、

ATS数据库服务器应采用双机热备冗余配置方式。

(6) 7.1.3 车站 ATS分机应采用双机热备冗余配置方式。

(7) 7.1.4 行车调度工作站、现地控制工作站均应采用冗余配置。

(8) 7.2.1 轨旁 ATP系统的区域控制器、数据存储设备均应采用二乘二取二

或三取二的冗余配置方式。

(9) 7.2.2 车载 ATP/ATO系统主机应采用单端冗余或头尾冗余配置方式。

(10)7.2.3 定位设备应采用头尾冗余配置方式。

(11) 7.2.4 测速设备应采用单端冗余或头尾冗余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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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5 系统应采用雷达传感器、加速度计或软件实现必要的测速补偿功能。

(13)7.3.1 联锁系统应采用二乘二取二冗余配置方式。

(14)7.4.1 骨干网交换机应采用双网冗余配置方式。

(15)7.4.2 由信号系统自行构建的 DCS子系统，其交换机应配置双电源模块。

(16)7.4.3 车载无线通信设备应至少采用双网冗余配置方式。

(17)7.4.4 车载无线天线应采用单端冗余或头尾冗余配置方式。

(18)7.4.5 应采用互相独立的无线网络实现冗余覆盖，单一网络故障不应导致

信息传输中断。

(19)7.4.6 轨旁无线接入设备的网卡、电源板、信源等器件均应双网冗余配置。

(20)7.4.7 上、下行线的轨旁无线接入设备应单独设置。

(21)7.5.1 维修中心MSS服务器应采用双机热备冗余配置方式。

(22)7.6.1.2 控制中心、车辆基地及正线设备集中站的电源设备应采用双 UPS、

双母线设计。

(23)7.6.1.3 轨旁 ATP、ATS服务器、ATS车站分机、CI子系统、骨干网交换

机、计轴等室内设备应采用两路独立的电源供电。

(24)与其他部分专业接口的冗余要求。

4、“5.6.3 系统可结合当前列车运行状态及设备状态等条件，自动实现运行

图的在线动态调整功能，经人工确认后下发执行。”

本条明确了在设备故障状态下，要求系统自动实现运行图的在线动态调整功

能，但由于该技术尚不成熟，暂不做强制性规定。

5、“5.7.1 新建及整体更新改造的信号系统应具备互联互通能力，支持列车

在保持当前控制级的情况下的网络化运营，实现轨道交通线网建设和运营的资源

共享。”

本条明确了互联互通的总体要求，要求新建及进行整体更新改造的信号系统

具备互联互通能力，除网络化运营外，还应实现资源共享。

6、“5.8 灵活编组技术要求”

目前灵活编组技术应用较少，且无规范性文件支持，本标准结合现阶段实际

应用情况仅简要明确了其功能要求。

7、“6.1.4.5 扣车指令的优先级应高于跳停指令,在已设置扣车的情况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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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跳停应无效；在已设置跳停的情况下应能设置扣车，且扣车指令设置成功后跳

停指令应自动终止。”

本条明确了扣车与跳停两个命令之间的优先及制约关系。

8、“6.1.6.2 应具备历史数据在线及离线回放功能，包括报警数据、派班计

划数据、当日计划运行图/时刻表数据。回放过程应支持拖拽、倍速操作。”

本条细化了回放功能的具体要求，便于运营单位追溯问题、排查故障。

9、“6.2.6.4 ATP对连续式控制级列车在车门状态信息丢失情况下的处理宜

符合以下规定：a)在区间运行的列车继续运行至前方车站停车；b)正在进站停车

的列车运行不受影响；c)运行至跳停车站站台区域的列车触发紧急制动；d)正在

发车离站的列车触发紧急制动。”

本条明确了在车门状态信息丢失情况下，信号车载 ATP设备结合列车所在

位置分别采取的相应措施，需结合车门打开状态是否侵限确定具体执行情况。车

门打开状态不超出车辆限界的列车应按本条中各款执行。对于车门打开状态仅在

站台区域超出车辆限界的列车，在 a)情况下应运行至前方车站站外停车，在 b)

情况下应立即触发紧急制动；对于车门打开状态在站台区域及区间均超出车辆限

界的列车，应立即触发紧急制动。

10、“6.4.9 c）应通过图形化系统监控工具实现对网络设备的有效管理，包

括故障管理、网络性能监督、配置管理、安全管理、拓扑管理、日志管理等。”

本条细化了网络管理的具体要求，并提出了图形化的要求。

11、“6.5.10 宜具备系统全生命周期内设备的资产管理功能。”

为便于运营单位进行系统全生命周期内的设备管理提出本条要求，应细化至

最小可维修单元。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层级均有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信号系统相关的标

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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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标准规范多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主要针对新建工程建设阶段制

定，应用较为广泛的包括：《地铁设计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通用技术条件》等。

行业级标准规范多为交通运输部发布，主要适用于工程验收阶段或运营阶段，

主要包括《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运营技术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行前

安全评估规范》等。

在地方标准规范层面，主要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针对工

程设计方面发布的《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

团体级标准规范主要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组织编写，大多针对产品层面

制定，应用较为广泛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规范》、《城市轨

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CBTC）互联互通系统规范》等。

以上各层级标准规范制定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对各子系统功能、配置、性能、

与外专业接口等细节方面的要求详略不一，而且并无涵盖建设、运维全过程的信

号技术要求。同时，由于既有标准规范在全国范围内的通用性和普适性，北京市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特定需求并未得到规定或细化，北京市各线信号系统在

多方面均存在差异性。

因此，本标准填补了北京市相关标准的空白，且与其他标准规范没有冲突。

本标准的制定，规范了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功能、构成、性能、接口、

验收等方面的要求，为系统设计、验收以及运营维护提供标准依据，对后续北京

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更新改造和新建项目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信号系统技术标准，所有采用 CBTC 制式的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建设方、运营方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均应满足本标准要求，建

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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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

查/配套资金等）

本标准自发布后，建议各级建设单位、运营单位、设计单位及系统集成单位

广泛组织宣贯。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新建、延伸及更新改

造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及运营维护；建议在改建、扩建工程中，落实本标准

相关要求。

随着业务发展，本标准相关内容可通过补充和修改的方式予以补充和完善。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延伸线路信号系统可与既有线路保持一致，既有线路宜结合改造周期逐步满

足本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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